杨家泊镇2025年度行政执法工作报告

[bookmark: _GoBack]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杨家泊镇按照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有关要求，重点围绕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不断完善行政执法工作质量等方面，坚持依法行政，文明执法，扎实做好行政执法工作，重点围绕规范执法行为、促进执法公正不断完善行政执法工作质量等方面，进一步提升行政执法工作水平，现就本年度行政执法工作报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行政执法主体情况
杨家泊镇行政执法主体为天津市滨海新区杨家泊镇人民政府。其中，行政执法部门为杨家泊镇综合执法大队，具体负责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授予的权限，包括但不限于调查取证、处罚违法行为、强制执行等。
(二)行政执法人员情况
目前我镇在编执法人员10人，在岗6人，借调4人，持证执法人员8人，本年度有1人因岗位调动退出执法队伍。
(三)行政执法案件情况
截至目前，本年度我镇办案量共5起，与去年相比，办案量持平。
(四)行政执法年度计划完成情况
年度执法计划均由每季度初制定，该季度内实施，目前已按时完成全年计划。
二、主要工作措施及成效
（一）制度的建立和落实情况
1.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
在具体的执法行为中，严格按照《天津市街道综合执法暂行办法》中《天津市津镇查办行政违法案件文书样本》制作执法文书，并严格按照要求向相对人送达告知，并就执法活动向当事人告知说明。对于发生的行政处罚及时在天津市滨海新区政务网进行公示，2025年度公示处罚3起。
2.落实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
通过执法记录仪、照相机、摄像机等执法记录设备对日常巡查、调查取证、询问当事人、文书送达、行政听证、行政强制等行政执法活动进行记录，即录像、录音、照片等声像资料。工作结束后及时整理执法记录设备记录的声像资料。2025年，对全部行政执法行为均实现全过程记录。
3.落实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
针对上一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巡查发现我镇缺少《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问题，经积极整改，已于2024年制定《杨家泊镇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试行）》及《杨家泊镇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事项清单（试行）》，并报区司法局报备。自制定该制度后，始终严格落实，确保按照制度要求开展执法工作。
（二）重点执法工作开展情况
1.环境秩序综合整治
积极配合区城管委执法支队开展环境综合整治专项治理，结合《天津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开展重点整治活动。以增加巡查次数、反复责令改正的方式加大对影响环境秩序的不文明行为的惩治力度。2025年共清理占道经营25次，乱堆乱放87处，广告张贴及乱涂乱画120处。
2.依法拆除违法建设
深入贯彻新区违拆违办的工作精神，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和《天津市城乡规划条例》为依据，明确告知相对人私搭乱建的违法性和作为安全隐患的危害性，令其限期自行拆除。
3.大气污染治理工作
针对露天焚烧秸秆行为，通过村内喇叭广播、出动执法人员现场劝阻等形式，广泛开展野外防火安全宣传教育；在农田、高铁沿线附近等重点区域加强巡查力度。   
针对不文明祭扫行为，在清明节期间及中元节期间开展专项治理活动，在殡仪馆周边等重点区域加强值守及巡查力度，确保发现有违规在辖区燃烧纸钱、燃放烟花爆竹等违规祭祀行为及时进行制止。
对于我镇的两条主干道路、各类工地和料场加大检查力度，对不同程度不符合规定的行为进行教育警告并责令整改，本年度对露天焚烧枯草、落叶等产生烟尘污染物质的行为处罚2次，共罚款1000元。
4.垃圾治理工作
对照《天津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和《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的规定，结合新区的工作要求，对辖区内的垃圾处置情况进行查处，以检查、指导、劝阻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执法工作。配合区城管委执法支队开展建筑垃圾夜间联合执法4次，2025年进行行政处罚2起，共罚款400元。
5.非法取水整治工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第六十九条开展执法工作，本年度收取罚款2项，共5万元。
（三）执法方式创新情况
我镇执法人员在日常执法过程中坚持柔性执法，对群众态度和善，及时解答群众提出的各种问题，能够做到执法有温度、文明执法。及时发现并改正执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在依法行政的基础上，完善案卷质量。
（四）执法队伍建设情况
本年度，我镇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人员持证执法，加强行政执法资格管理，确保行政执法职能岗位工作人员必须取得执法资格，严禁未取得行政执法资格人员上岗执法，及时为部分执法人员更换、申领执法证件，本年度因退休注销执法证件1人，岗位调动注销执法证件1人，新增执法人员证件变更1人；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人员管理规章制度，狠抓纪律作风整顿；加大新法新规以及执法办案常用法律法规的学习，通过自学方式及线上线下、多批次的方式，积极参加区司法局、区城管委组织的各类专业培训，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天津市市容和环境管理条例》等内容以及行政执法流程等进行专题学习，取得了良好成效，切实提升了行政执法人员的法治素养；加强城市管理法律法规和业务培训，提高执法人员综合素质和依法办事能力；强化执法监督，由镇综合办公室具体负责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规定的，包括但不限于监督和管理行政执法工作、制定行政执法规范、处理行政执法争议。
    三、存在问题
（一）行政执法程序不够规范
部分行政执法流程不明确，存在适用文书不当的问题。本年度我镇共有一起撤销行政处罚的案件，案卷号：津滨杨执处决[2024]5号，撤销处罚原因为：适用文书不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决定撤销已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津滨杨执处决[2024]5号）
（二）执法人员业务能力有待提高
执法队员人数有限，无法对照执法内容安排专人负责专项执法工作，业务水平存在提升空间，针对具体执法内容缺乏深入研究。本年度不存在执法人员导致的差案、舆情等情况。
（三）部门间协同联动需要优化
行政执法涉及多个部门，在联合执法、信息共享等方面，部门间的协同联动不够紧密高效，存在沟通不畅、职责不清等问题，影响行政执法工作整体推进效率。
四、下一步工作安排
2026年度，我镇将继续对标新区对执法队伍“精准、高效、规范”的要求，严格落实行政执法“三项制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为依托，重点围绕《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的具体任务、规范涉企执法，坚持依法行政，文明执法，扎实做好行政执法工作。
（一）筑牢依法行政根基，力促制度践行
严格推行行政执法“三项制度”，确保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全程记录制度以及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得以切实执行与有效落实。
（二）增强行政执法强度，强化执法协同
在日常巡查工作中，加大对常见执法事项的巡查频次，像堆物占道、违规搭建、非法取用地下水、露天焚烧秸秆等行为，同时定期组织专项整治排查。在必要时，借助吹哨会等方式，邀请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开展联合执法行动，保障执法工作顺畅推进并收获实效。
（三）强化队伍培育打造，提升执法素养
为进一步提升执法队伍的向心力与战斗力，塑造一支素质过硬的执法队伍，我镇在2026年将持续遵循并优化执法人员管理规章制度，着重开展纪律作风整顿工作。加强城市管理领域法律法规知识以及业务技能的培训，提升行政执法人员的综合素养与依法履职能力。
（4） 完善行政执法监督，规范执法流程
结合新区获评第三批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区成果，强化行政执法监督，聘请法律顾问开展行政执法业务培训与咨询服务，为依法行政和执法活动提供合法性审查与法律建议，及时化解日常行政执法工作中面临的突出难题，确保日常行政执法工作规范有序开展。



天津市滨海新区杨家泊镇人民政府
2025年12月15日
